
 

附件 2: 

2020年德江县公开招聘(选聘)高校毕业生

到村公益性岗位工作服务协议 

 

甲方(用人单位)名称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法 定 代 表 人 (主 要 负 责 人 )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乙方(聘用人员)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出生年月:__________民族__________性别___ 

文化程度:_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 

户籍所在地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现居住地址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为规范我县公益性岗位人员的管理，维护甲乙双方正当

权益，明确双方在服务期间的权利和义务，保证相关工作顺利

进行，根据铜人社通〔2020〕72号文件、铜组通〔2020〕76号

文件、招聘简章及公益性岗位管理相关规定，结合实际，制定

我县《公益性岗位聘用协议书》。本协议约定各方在公益性岗

位服务协议期间，到村开展工作，按照有关规定，甲乙双方的

关系为平等主体之间的劳动关系。甲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协

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本聘用协议书。 

  一、甲方根据工作需要，按照批准的公益性聘用岗位安置

乙方工作，也可将乙方安排在本单位的其他公益性岗位工作，

聘用期为 3年，自 20___年___月___日至 20___年__月__日止。

聘期满后可按规定续聘，但累计聘用不得超过 2次。 



 

  二、聘用岗位及工作地点 

  根据甲方工作需要，乙方自愿到__________乡(镇、街

道)______________村________________岗位工作。 

  三、劳动报酬：乙方生活补贴(工资)为______元/月。 

  四、甲方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合理确

定乙方工资待遇。 

  五、乙方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自觉遵守

甲方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职业道德规范。 

六、乙方应自觉遵守劳动纪律，按照有关政策法规规定  

做好本职工作，服从甲方的管理和工作安排，遵守工作纪律，

按时完成工作任务。 

  七、乙方在遵守甲方相关管理规定、无旷工、迟到和早

退并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下，甲方按月足额发放工资（补贴），

按时缴纳社会保险(其中属个人缴纳部分甲方可从乙方工资

中代扣代缴)。 

  八、乙方应遵守甲方的考勤制度，若有事不能到岗须按

有关规定向单位负责同志请假，否则视为旷工。乙方每月到

村工作时间不得少于 20 天，请假 2 天以内的，由村(社区)

党组织批准；3 天至 5 天的，由乡（镇、街道）党(工)委批

准；5天至 10 天的，由县委组织部批准；10天以上的由市委

组织部批准。 

  九、乙方若不遵守工作纪律，用人单位通报批评，经批

评教育不改，用人单位可以解聘或不再续签聘用合同协议。 

  十、乙方应忠于职守、履行工作职责，因乙方本人原因

不能胜任工作，甲方可以解除聘用协议。乙方无故旷工或者

无正当理由超假不归连续超过 15 天，或者一年内累计旷工



 

超过 30天的，甲方可以单方解聘或不再续签聘用协议。 

十一、甲乙双方因正当理由提前解除聘用协议，须提前

30 天书面通知对方，经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方可解除聘用协

议，由甲方向乙方出具书面解除聘用协议的通知，并将解除

协议通知分别报组织人社部门备案。 

协议期满，甲乙双方若需要继续合作，需在协议到期前

一月续签聘用协议，并对协议期内聘用人员履行聘用协议的

情况进行考核，将考核情况和续签聘用协议报组织人社部门

备案。 

  十二、本协议一式四份，A3 纸合页打印，经双方签字，

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县委组织部、县人社部门各一份。 

  十三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 

  本聘用协议依法订立具有法律约束力，甲、乙双方当事

人必须履行聘用协议规定的义务。 

 

 

 

甲方(单位盖章)：          乙方(签名按手印)： 


